
山东理工大学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信息公开实施细则

研究生函【2015】48 号

为了加强研究生教育质量管理，根据《教育部、国家发

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教研

〔2013〕1 号）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关于加强学

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保证和监督体系建设的意见》（学位

〔2014〕3 号）的相关规定，各单位要定期发布学位与研究

生教育质量报告，促进培养单位质量自律，加强质量预警，

接受社会监督，为进一步做好此项工作，结合学校实际，制

定本实施细则。

第一条 质量信息公开的意义

研究生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顶端和国家创新体系的生

力军，承担着“高端人才供给”和“科学技术创新”的双重

使命，对实现国家战略、支撑现代化强国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要围绕提高质量这个中心，贯彻新的发展理念，更加注重创

新发展、内涵发展，更加注重质量提升、竞争力提升。编制

和发布质量报告，是健全质量保障和监督体系、强化培养单

位质量保证主体地位、实现研究生教育质量常态化监控的重

要举措，是培养单位树立社会责任意识、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履行信息公开义务的重要体现，也是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的

重要内容。



第二条 质量信息公开的基本原则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信息公开，是对本单位相关工作

的系统总结，应全面反映培养理念和目标、考试招生、培养

过程、学位授予、毕业就业、质量保障体系建设、国际交流

合作等情况。应突出重大综合改革成果，分析问题，提出对

策。应体现全面性、客观性、准确性、科学性，用数据和事

例反映情况，分析问题，作出评价。

第三条 质量信息公开内容要求

（一）研究生教育基本情况。包括研究生人才培养目标

及服务面向、研究生学科领域设置情况，各类在校研究生情

况，研究生生源质量情况等。

（二）师资与教学条件。描述学校师资队伍数量及结构

情况、生师比、研究生主讲教师情况、教授承担研究生课程

情况，教学经费投入情况，教学用房、图书、设备、信息资

源及其应用情况等。

（三）教学建设与改革。揭示教学过程各主要方面和关

键环节，包括学科建设、课程建设、教材建设、教学改革等。

特别是培养方案特点、开设课程门数及选修课程开设情况、

课堂教学规模、实践教学、学位论文（设计）以及研究生创

新创业教育等。

（四）质量保障体系。阐述人才培养中心地位落实情况、

领导班子研究研究生教学工作情况、出台的相关政策措施，



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日常监控及运行、规范教学行为情

况，研究生教学基本状态分析情况等。

（五）学生学习效果。呈现学生学习满意度、应届研究

生生毕业情况、学位授予情况、社会用人单位对毕业生评价、

毕业生成就等。

（六）特色发展。总结在研究生教育教学工作中的特色

和经验。

（七）需要解决的问题。针对影响教学质量的突出问题，

分析主要原因，提出解决问题的措施及建议。

第四条 质量信息公开的形式

（一）学校将于每年 3 月底前，将上一年度学位与研究生

教育质量信息以编制《山东理工大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

报告》形式向社会公布，同时将质量报告上报山东省教育厅

和全国研究生教育质量信息平台。

（二）《山东理工大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报告》的格式

和内容要求，按照上级主管部门要求撰写。

第五条 本细则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第六条 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